
三沙市各小岛家属来队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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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发包人): 三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施工单位 (承包人 ):

日 期 :



第一部分 协议书

发包人 (以下简称甲方):

承包人 (以下简称乙方〉: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事项

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西沙各小岛家属来队楼维修装饰工程

工程地点:

工程内容 :

资金来源 :

二、工程承包范围 :

三沙市

家属楼室内装修及屋面 外墙维修

承包范围:土建、装饰、水电及室外维修工程

弄I:冕Ⅰ鲑 lb年 rO月OQ日

竣工日期 :

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40天。

四、质量标准 :

工程质量标准: 合 格

黩 矍 繁1壹做 拾功σ巧甙仟捌

只帚雠 窖

民币)

六、组成合同的文件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

1、  本合同协议书

2、  中标通知书

3、  本合同专用条款

4、  本合同通用条款

5、  投标书及其附件

6、  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7、  图纸

8、  招标文件及答疑会记要

9、  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



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七、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含义与本合同第二部分 《通用条款》中分别赋予它

们的定义相同。

八、承包人向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

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九、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

当支付的款项。

十、合同生效

合同订立日寸间:力 l饽 ω月
g日

本合同双方约定 签字盖章   后生效。

第二部分  通用条款

一、词语定义及合同文件

l 词语定义

下列词语除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应具有本条所赋予的定义 :

l l通用条款: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建设工程施工的需要订立,通

司于建设工程施工的条款。

1 2专用条款:是发包人与承包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具体工程

实际,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条款,是对通用条款的具体化、补充或修改。

1 3发包人:指在协议书中约定,具有工程发包主体资格和支付工程价款能

力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法继承人。

1 4承包人:指在协议书中约定,被发包人接受的具有工程施工承包主体资

格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法继承人。

1.5项 目经理:指承包人在专用条款中指定的负责施工管理和合同履行的代

表。

1.6设计单位:指发包人委托的负责本工程设计并取得相应工程设计资质等

级证书的单位。

1 7监理单位:指发包人委托的负责本工程监理并取得相应工程监理资质等

级证书的单位。

1.8工程师:指本工程监理单位委派的总监理工程师或发包人指定的履行本

合同的代表,其具体身份和职权由发包人承包人在专用条款中约定。

1 9工程造价管理部门:指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

J 10工程:指发包人承包人在协议书中约定的承包范围内的工程。



爆炸、火灾、地震、洪水、台风、瀑雨等。

21.保险:

21.1本工程双方约定投保内容如下:

(1〉 发包人投保内容:无
(2)承包人投保内容: 承包人承担。

”.担保

”。1.本工程双方约定担保事项如下:无

23.合同份数

23.1双方约定本合同正本 2份 ,副本 4份。

发 包 人 :

住所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  话 :

传  真 :

开户银行 :

帐  号 :

住所 :

戽±  话: 0898-38268518

卡亭  孑氪:  0898-38268518

狱纨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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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甲方 (全称):

乙方 (全称 ):

工 程 质 量 保 修 书

三沙市人民政符办公室

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为保证项目在合理使用期限内正常使用,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定工程质

量保修书。乙方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及双方约定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乙方负责施工的室内装修、屋面防水工程和双方约定的其

他土建工程,以及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的安装工程等项目。

二、质量保修期

质量保修从工程实际竣工之日算起。

双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具体工程约定质量保修期如下 :

室内装修,维修屋面工程、和外墙面油漆等,为 2年 ;

三、质量保修责任

1、 属于保修范围和内容的项目,乙方应在接到修理通知之日后 7天内派人修

理。乙方不在约定期派人修理,甲方可委托其他人员修理,保修费用从质量保修

金内扣除。

2、 发生须紧急抢修事故,乙方接到事故通知后,应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非乙方施工质量引起的事故,抢修费用由甲方承担。

3、 在国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期限内,乙方应承担保修责任。

四、质量保修金的支付

工程质量保修为施工合同价款的吼

本工程双方约定乙方向甲方预留工程质量保修金金额为 伍万玖仟柒佰捌拾伍

元正 (大写) ⒛78500元 (小写)

五、质量保修金的返还

甲方在质量保修期起计 2年后 14天内,将剩佘保修金返还乙方。



六、其它

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

本工程质量保修书作为施工合同附件 , 由施工合同甲、乙双方共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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